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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从今年春节后说起。玉林市某小区

因交房延迟原因引发矛盾，300多户业主聘请律

师，一纸诉状把开发商告到法院。

玉州区法院针对业主的激动情绪，首先释

明法律，向业主介绍了该小区同类案件在人民

调解员参与调解下得到化解的案例。在征求业

主意见后，选择多元化解纠纷机制，交由第三方

即驻法院的人民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然而调

解工作进展并不顺利，被告方坚持不同意调解，

原告方也通过律师表示不再进行调解，要求法

院立案速裁速判。

法院尊重当事人的意见，终止了诉前调解，4
月24日受理了共318户业主起诉开发商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案件中，业主提出要求开发商赔付

3000元到10000元不等的违约金诉讼请求。

在诉讼过程中，为了化解矛盾，法院还是以

调解化解为主，同样委托了人民调解员参与调

解。

6 月 27 日晚 8 点未到，玉州区法院
速裁中心团队全体人员及第三方人民
调解员共20多人，就早早地来到玉林市
某小区展开调解工作。小区业主和家
属陆续有100多人来现场。当天的调解
释法工作一直进行到晚上11点多……

这么大的调解场面，源自于一批
300多件的群体性纠纷案件。

办案法官称，以案释法，可以促

使当事人学习法律知识，有助于促

进矛盾纠纷的化解。做好以案释

法，也是贯彻落实中央、最高人民法

院和自治区党委关于“谁执法谁普

法”工作责任制的要求。

通过对该批 300多件民生案件

以案释法和多元化成功调解，法官

提醒广大群众，维权的方式有许多

种，通过多元化解方式解决纠纷是

全社会各部门共同的职责。即使案

件已经诉到法院，也可以选择多元

化解纠纷机制解决矛盾，社会效果

和法律效果都会得到有机统一。而

在纠纷未诉到法院之前，当事人还

可以选择通过工会、妇联、司法部门

等有关部门协调解决。

(通讯员 文惠新 陈洁 记者 陈梅)

有着丰富调解经验的玉州区法

院文惠新副院长，抓住这有利于调解

的时机，运用她本人创出的“调解五

法”中的“背靠背”和“面对面”方法，

于6月27日晚带领该院速裁团队全

体人员及第三方人民调解员共20多

人，前往业主小区展开了调解工作。

此次调解工作主要是对当事人

进行以案释法，在判决前围绕双方

争议焦点进行释疑。调解工作定于

晚上8点开始，法官和人民调解员早

早来到小区，业主也非常热情，搬出

桌椅供法官及工作人员坐下，期间

不断有业主和家属前来参加，陆续

有100多人来现场。

为了有效维持现场秩序，也为

了更好地听取业主意见和保持良好

氛围，工作人员按照惯例让参与人

员签名报到。现场的业主不同意签

名，担心签名会引发不利结果，开始

你一言我一语论辩起来，现场出现

了混乱局面。工作人员当机立断，

把法官和人民调解员分成6组，分别

对案件当事人进行以案释法，最后

再由文惠新副院长统一做了所有到

场业主及家属的思想工作。

调解释法工作一直进行到晚上

11点多，经过法官的以释法说理，现

场有70多人当场选择了调解方案。

由于此次调解工作针对人员

多，身份难以确认，速裁团队又想出

新招，给所有业主发送短信、微信，

让业主主动回复信息，以进一步确

认业主的调解方案，再把业主调解

方案反馈给被告。第二天，法官坚

持再次到小区继续做工作，法官真

心化解矛盾的初衷得到了大多数业

主的认可。

在院长、分管立案副院长、庭

长、办案法官、书记员、人民调解员

共同努力下，到6月30日，该批案件

均达成了调解协议。
6月上旬至中旬，该批案件开庭进行了审

理。原告被告双方通过在庭上进行举证质证、

法庭辩论和最后陈述，对诉讼风险都有了判断

和理解。法官对此并不急于作出判决，在庭上

征求了双方意见，认为他们还是有意向进行调

解解决的，于是法院通过委托的人民调解员出

面征求了双方意见。经过庭审和法官的释法说

理，原被告双方都对案件的处理有了一定的想

法，原告提出了调解方案，被告也不再坚持原

意，对调解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和担心，案件出

现了调解化解的转机。

为了真正把纠纷化解，玉州区法院詹一林

院长亲自参与调解，做被告方股东人员的思想

工作。经过詹院长的一番思想工作，被告作出

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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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同国家工作人员，在一房地

产公司申请办理相关证件和费用方

面给予帮助和关照，他收受了房地

产公司给予的好处费45万元。7月

4日上午，容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

开庭审理被告人李某某受贿一案。

该案系容县监察委员会成立后首例

调查并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某

系容县某局聘用制工人，2011年年

初，在某房地产公司申请办理某小

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过程中，

接受该房地产公司股东封某某“帮

忙加快办证和减少办证费用”的请

求，伙同国家工作人员陈某（已判

刑）、林某（已判刑），在办理该房地

产公司相关证件和费用方面给予帮

助和关照，并办妥。2011年上半年

的一天，李某某收受该房地产公司

给予的好处费 45万元。后经李某

某、陈某决定，李某某、陈某各分得

10万元，林某分得 5万元，余下 20
万元由陈某保管。李某某于 2017
年 7月 2日主动到容县检察院交代

上述犯罪事实。

案件经开庭审理、法庭调查、法

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后休庭，将

择期宣判。

（记者 陈梅 通讯员 梁玉婷

李北生）

“关照”办证 他拿了房产公司好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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